106學年度各類學生就學優待減免學雜費分類標準表
	減免
代碼
	標         準
	適      用      對      象

	A
	 准予免費
	 1.醫學系公費生

	B
	 減免全部學費雜費
	1. 卹內軍公教遺族全公費學生
2. 極重度/重度殘障學生
3. 極重度/重度殘障人士子女
4. 低收入戶子女

	C
	依照部頒減免數額辦理
	 1.原住民族籍學生

	D
	依照部頒減免數額辦理
	 1.卹滿軍公教遺族學生

	E
	 減免學費及雜費7/10
	1. 中度殘障學生
2. 中度殘障人士子女

	F
	 減免學費及雜費1/2
	 1.卹內軍公教遺族半公費學生

	G
	 減免學費及雜費4/10
	1.輕度殘障學生
2.輕度殘障人士子女
3.學習障礙學生

	H
	 減免學費3/10
	 1.現役軍人子女

	I
	減免學費及雜費6/10
	 1.特殊境遇家庭之子女

	J
	減免學費及雜費6/10
	 1.中低收入戶子女


附註：
一、本表依據教育部100年8月15日台高（四）字第1000136815A號函。【各類減免標準以部頒最新規定為準】
二、身心障礙人士子女就讀研究所在職專班，其就學費用不予減免外，其餘各類就讀在職進修專班學生之減免標準比照大學日間部數額減免。
三、凡依據各類生就學減免辦法申請就學減免之學生，若已依據其他規定領取政府所提供其他補助費或其他減免學雜費性質相當給付者，僅能擇一辦理。另在同一學期已享受就學減免費用者，如有復學或轉學等情形，將不得重複申請。
四、依教育部規定申請各類助學金重複時給付優先順序：
A.教育部學雜費減免→B.人事行政局子女教育補助→K.法務部被害人子女助學金 →J.法務部受刑人子女助學金→C.原民會原住民大專院校獎助學金→G.台北市勞工局勞工子女助學金→F.教育部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I.教育部失業家庭子女補助→E.行政院勞委會勞工子女助學金→D.農委會農漁民子女就學獎助學金 →H.行政院退輔會清寒榮民子女獎助學金→L.教育部學產基金低收入戶助學金
五、表列學雜費優待標準，均以法定修業年限為限（不包括身心障礙人士子女就讀研究所在職專班、延長修業年限、暑期（重）補修之學分費），身障生除外。
六、欲申請就學貸款者，須先辦理學雜費減免換單後，再到銀行對保及完成就學貸款手續。
